
江夏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材 料

关于江夏区 2023 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在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陈新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报告 2023 年区级

财政决算情况，请予以审议。

一、2023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

2023 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12 亿元（全年

组织征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8.03 亿元，剔除上划中央收

入 45.9 亿元后，区级留存收入 82.12 亿元），为预算调整

数的 102.9%，增长 7.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62.07 亿元，地方税

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5.6%，与上年基

本持平。

2.支出决算

2023 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71 亿元（含

上级补助和一般债券资金安排的支出），为预算调整数的



94%，增长 1.1%。

3.收支平衡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年总计 170.24 亿元，其

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12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52.09

亿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2.45 亿元，调入资金 14.91 亿元，

上年结余 8.66 亿元。全年支出总计 161.48 亿元，其中：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71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19.6 亿元、

债务还本支出 5.17 亿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结余 8.76

亿元，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收入决算

2023 年，全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 53.8 亿元，为预算

调整数的 101.5%，下降 7.7%。其中：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0.94

亿元，下降 46%；土地出让金完成 50.62 亿元，下降 6.6%；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完成 1.28 亿元，下降 16.7%；污水处理

费收入完成 0.92 亿元，增长 16%；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应项

目专项收入 491 万元，增长 92.5%。

2.支出决算

2023 年，全区完成政府性基金支出 101.47 亿元（含专

项债券资金 60.54 亿元）,为预算调整数的 86.6%，同比下降

14.8%，主要是土地出让金以收定支，收入下降，对应支出

相应调减。



3.收支平衡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全年总计 121.5 亿元，其

中：本级基金收入 53.8 亿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专项债

券转贷收入、调入资金等其他各类收入 65 亿元、上年结余

2.7 亿元。全年支出总计 108.41 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

出 101.47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调出资金等

其他各类支出 6.94 亿元。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13.09 亿元，

全部跨转下年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全年总计 7,992 万元，

其中：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512 万元，为预算调整

数的 100%，同比增长 70.4%；上级补助收入 224 万元，上年

结余 256 万元。全年支出总计 6,984 万元，其中：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4,699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85 万

元。收支相抵，累计结余 1,008 万元，全部跨转下年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3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 15.61 亿元，下降

6.1%；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支出 12.97 亿元，下降 8.4%；收支

相抵，当年结余 2.64 亿元，加上历年滚存结余 9.84 亿元，

年终累计结余 12.48 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仅反映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 2 个险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

业保险基金等 5 个险种由省市统筹，不在区本级社保基金决

算中反映）。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预算数、调整数、决算数及其对

比分析，详见决算草案。决算草案在报请区政府审批和区人

大常委会审查之前，已经区审计部门审计。

二、落实人大决议及预算管理情况

2023 年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有效落实区人

大预算各项决议和意见，确保预算收支任务完成。

（一）财政收入稳中有进。全区财税部门积极应对经济

下行、减税降费等压力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减收影响，坚持以

税聚财，加强财源建设，深挖重点企业、重点税源；加大非

税收入征收力度，开展存量资金、资产清理盘活，努力应收

尽收。 2023 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2.12 亿

元，增长 7.1%，其中，非税收入完成 20.06 亿元，增长 12.1%，

收入总量在四个新城区中处于领先地位，稳居全省县（市、

区）第一。

（二）财政支出保障有力。在财力极其紧张的情况下，

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统筹调度资金，兜牢兜准“三

保”底线，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全年投入民生领域资金共计

105 亿元，民生支出占比达 76%。拨付社保和困难群众救助

资金 27.41 亿元，补齐民生短板；筹措涉农专项资金 7.58



亿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安排重点项目资金 40.89 亿元，

支持了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山坡中心城镇、天子山大桥、

新南环等一大批项目建设，城市功能品质不断提升。

（三）财金联动赋能增效。坚持稳字当头，全力稳主体、

扩投资、促消费，推动经济企稳向好，落实惠企纾困一揽子

政策，减免税费 9.69 亿元，兑现“免审即享”奖励资金 0.98

亿元，减免缓交房租 685 万元。推进“政采贷”业务，政采

贷合同融资总额 4.55 亿元，位居全市第一，拨付招商、科

创、贴息等资金 10.6 亿元；深化财金联动，加强政府性融

资担保体系建设，优化政府引导基金，完善“1+5”政府投

资基金体系，全市首创“金融顾问”制度；助力实体经济稳

健发展，设立“金融超市”，存贷款余额实现“双增长”，存

款首次突破千亿大关。

（四）财政改革稳步推进。以改革创新为抓手，加快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整合资产、采购、绩效等系统功能

模块，深化直达资金监控、非税收缴和政府采购电子化等改

革，稳步推进财政数字化建设；深化重大项目投融资新模式，

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格局；

完善区对街道、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清理盘活低效闲置资产 267 处、财政存量资金 25.3 亿

元，进一步增强财政统筹保障能力。

（五）财政治理持续提升。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完善事

前绩效评估，加强事中监控，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紧



密挂钩，初步形成“评价、反馈、整改、提升”的良性循环；

开展财政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压减非重点、非刚性支出，严

控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确保过“紧日子”举措压紧

压实；抓实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按时偿还到期债务，竭力降

低综合债务率，2023 年偿还政府债务 20.27 亿元，未出现债

务逾期现象；开展减税降费、基层“三保”、乡村振兴、惠

民补贴、资产处置等专项监督；完善财会监督长效机制，发

挥协调配合作用，结合巡视、巡查、审计，扎实开展财经纪

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认真落实人大审查监督发现问题整

改，强化财经纪律刚性约束。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们将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确定的总体工作目标和重

点工作任务，自觉接受区人大监督和指导，以“稳中求进”

的恒心，“以进促稳”的信心，“先立后破”的决心，苦干实

干、攻坚克难，为江夏实现“中部示范、千亿倍增”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